
国家授时中心档案工作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以下简称《档案法》)

和《中国科学院机关档案管理工作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为使中国

科学院国家授时中心档案管理工作进一步制度化、规范化和科学化，

提高案卷质量和归档率，为各项工作提供有效服务，结合国家授时中

心档案工作的具体情况，特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国家授时中心档案是记载和反映国家授时中心科学管理

及各项工作的重要史料和凭证，必须按照规定完整及时归档，档案工

作实行统一领导、部门负责、集中管理的原则。任何部门和个人不得

以任何理由拒绝档案材料归档或者据为已有，各部门（处、室）应指

定专人负责部门档案工作。 

第二章 管理体制及其主要职责 

第三条 国家授时中心档案工作由一名中心主管领导分管，各部

门（处、室）负责人负责本部门（处、室）档案管理的领导工作，综

合档案室负责集中统一管理中心各类档案，每个部门（处、室）设一

名（或几名）兼职档案员，负责本部门（处、室）的档案归档及管理

工作，由专职档案员和兼职档案员组成中心档案工作网络。 

第四条 综合档案室负责对全中心的档案工作进行监督、指导以

及管理各项活动中形成的档案材料，确保中心档案完整、准确、系统、

安全和有效利用。 

第五条 综合档案室负责编制档案工作年度计划。组织实施《档

案法》并指导、督促、检查各部门（处、室）的档案工作，认真遵守



国家和中国科学院档案管理的各项规章制度，保证档案安全，维护单

位的合法权益。 

综合档案室集中统一管理国家授时中心各类档案，确保档案安全。

其主要职责： 

(一) 负责制订中心档案建档归档手册、明确各类档案分类方案

及归档范围、档号设置等；对科研、文书、基建、设备、会计、声像、

电子、实物等各类档案建档工作提出要求。 

(二) 负责各部门兼职档案员的培训学习，组织、监督、检查、

协助兼职档案员做好文件材料的形成、积累、整理、归档等预立卷工

作。 

(三) 严格执行档案借阅制度、履行借阅手续，按照登记、验收、

注销的流程管理好档案。 

(四) 做好档案宣传活动，定期开展档案宣传，增强档案意识；

根据需要结合实际，积极主动地以各种形式开发和利用档案、档案信

息及档案统计数据。 

(五) 负责库房的统一调配、条件保障等事宜；做好档案的保护

和抢救工作，最大限度地延长档案寿命；检查验收档案是否完整、准

确、系统，做好档案的保管、借阅、鉴定、销毁等工作。 

(六) 依据归档的范围和公文形成及处理要求，确保档案质量符

合档案管理要求。 

(七) 协助中心领导搞好档案管理机构及队伍建设。 

建立一支具有高度政治觉悟、良好业务素质、较强专业知识的专、

兼职档案队伍，保持人员相对稳定、工作安心，以适应我中心档案管

理工作的需要。专、兼职档案员要忠于职守、遵纪守法、爱岗敬业、



尽职尽责地做好档案工作，并积极努力、不断地提高档案管理与服务

水平，更好地为本单位各项工作服务。 

第六条 各部门（处、室）负责人职责：负责统筹部署本部门档

案工作，将档案工作纳入本部门工作年度计划，依照档案归档范围要

求，检查、督促本部门（处、室）兼职档案员收集和积累相关档案材

料。 

第七条 各兼职档案员职责： 

(一) 负责本部门（处、室）文件材料（科研资料）的积累、保

管、预立卷工作，做到收集完整、整理系统、分类科学、编目清楚、

利用方便。 

(二) 将档案按要求整理后在规定时间内向综合档案室移交并办

理移交手续。 

第八条 科研人员及相关人员档案职责：做好科研课题资料日常

积累工作，按照兼职档案员提出的要求，积极配合项目档案的预立卷

工作，保证所提供的项目档案资料的真实性、可靠性和完整性；课题

结束后或离开课题岗位时，应将本人课题文件整理后移交兼职档案员。

如离职时须交清所有课题档案资料方可办理手续。 

第三章 档案管理 

第九条 国家授时中心档案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行业标

准和中国科学院的相关档案规章制度进行整理、积累、归档。 

第十条 国家授时中心档案管理应当做到收集齐全完整，整理规

范有序，保管安全可靠，鉴定准确及时，利用简捷方便，开发实用有

效。 

第十一条 国家授时中心档案整理应当遵循档案材料的形成规律，

保持文件材料之间的有机联系，便于检索、利用和开发。 



第十二条 档案管理人员应当定期对中心档案数量进行清点、对

保管状况进行检查，发现问题应当及时处理，并建立检查和处理情况

台帐。 

第十三条 档案管理人员针对受损、易损档案应当及时进行修复

工作或做其他技术处理进行保护。档案修复应当保持档案内容的完整，

尽量维持档案的原貌。档案修复前应当做好登记和检查工作，必要时

进行复制备份，做出修复说明。 

第十四条 档案管理人员应当定期对已达到保管期限的档案进行

鉴定处理，鉴定结束后，应当形成鉴定工作报告。对仍需继续保存的

档案，应当重新划定保管期限并做出标注；对确无保存价值的档案，

应当按规定予以销毁。涉密档案的销毁应当符合《国家秘密载体销毁

管理规定》。 

第十五条 国家授时中心档案借阅按照中心档案借阅管理规定执

行，凡借阅档案者，都必须履行借阅登记手续。 

第十六条 国家授时中心涉密文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密法》、

中国科学院相关保密规章制度和综合档案室密级档案管理规定执行。 

第十七条 对于阻碍档案工作开展又不及时弥补改正的部门和个

人，中心将严肃处理： 

(一) 将公务、科研活动中形成的应当归档的文件、资料据为己

有，拒绝交档案机构、档案工作人员归档的； 

(二) 不能认真负责、不按规定及时整顿材料，立卷归档、不按

规定装订卷宗的； 

(三) 违反中心规定擅自扩大或者缩小档案接收范围的； 

(四) 对于不配合档案工作，例如不按照中心规定向综合档案室

移交档案的、不履行借阅手续的； 



(五) 借阅档案时，有私自拆卷、污损、撕裂、抽换、涂改档案

等行为的； 

(六) 档案工作人员、对档案工作负有领导责任的人员玩忽职守，

造成档案损失的； 

(七) 如遇特殊情况借走档案，擅自转借他人、出卖、携带出境、

逾期归还或造成档案丢失的。 

有上述行为之一的，由中心综合档案室责令限期改正；情节严重

的，将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者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中华人民共

和国档案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将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章 附则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